梅岭街道小学聘任教导、教师协议书

根据《梅岭街道2010年小学校长、教师聘任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经校长与受聘者商定，聘请             老师为我校教导、教师，并共同信守如下协议：

一、双方的责任和权利

（一）校  长

1、校长应依法维护受聘教师的合法权益，全面关心受聘者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，尽一切可能创造条件，提供方便，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
2、校长要努力争取社区及社会各界提供一定经费，根据教师的表现给予奖教金。

3、校长有权制定教师岗位职责，制定学校规章制度，严格考评，奖优罚劣。

4、校长有权根据受聘教师的岗位职责，定期或不定期采取不同的形式检查考评教师的工作，作为评定奖教金和续聘的依据。

5、校长应为教师之表率，依法治校，以德治教，民主管理，自觉接受教师的工作监督。

（二）教导、教师

1、受聘教师必须自觉接受校长领导，忠于职守，严格遵守学校一切规章制度，严于律已，为人师表，教书育人，弘扬师德。

2、受聘教师必须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依照课程标准抓好所任教学科的备、教、批、辅、改、研、考、思等工作，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受聘时所确定的各项教学任务。

3、教导是校长开展学校教育、教学工作的主要助手。为此，教导必须遵照上级颁布的《教导工作职责》，努力完成本职工作。

4、受聘教师要依法治教，以德育人，热情关心爱护学生，不得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，不得岐视学困生。

5、受聘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，积极组织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班队活动，全面提高学生素质。

6、受聘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向学生收费，搞有偿补习等变相收费活动。

7、教师有权就学校工作向校长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聘任期限：自2010年8月起至2011年7月止。
三、本协约从受聘签约之日起生效，双方若有一方严重违约，须辞聘或解聘，双方可书面报告街道教育办，经调解无效，报街道办事处同意后方可执行。但未经批准，任何一方不得随便毁约，应共同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
四、本协约一式三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另一份送街道教育办备案。

__________校长：             (签章)

受聘教师(教导):              (签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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